
國立臺灣大學農藝學系系友會第四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

 

一、時 間：108 年 9 月 27 日（星期五）10:00-11:30 

二、地 點：臺大農藝館 208 室 

三、出席人員： 

理 事 長：蔡憲宗 

常務理事：王淑珍、郭華仁、熊召弟 

理  事：黃文達、陳凱儀、洪傳揚、彭雲明 

監  事：劉力瑜、張孟基 

四、缺席人員：無 

五、請假人員： 

常務理事：王長瑩 

理  事：江明樹、陳勝利、楊志維、謝兆樞、侯藹玲、莊老達 

常務監事：蔡養正 

六、列席人員： 

林彥蓉、李文雅、蔡欣甫、劉建甫 

七、主  席：蔡憲宗理事長             記  錄：劉建甫 

 

八、主席報告： 

感謝各位在百忙中來參加理監事會議。 

今年教師節，系友會依慣例準備了小禮物及謝卡，向各位在職及退休的老師

們表達感謝，上午已經拜訪了幾位老師，在座理、監事、幹部也有幾位老師，在

此也表示感謝，下午會繼續拜訪退休老師。(贈送謝師禮及合照，外系教師同樣

有準備小禮物!!) 

學思座談時間訂於 10月 24 日(四) 19:00~21:00，已邀請張新雄教授、林怡

君系友返系分享。 



 

九、提案討論： 

案由一：農藝系館空間改善工程進展及系務基金運用情況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農藝系館地下室配電工程已完工；生統室電路重整工程已完工，追加

220V 電路工程費用為新台幣 352,386，已獲總務處補助 122,386 元、

生農院補助 130,000 元，需請系友會核予補助 100,000 元農藝系自籌

款。 

二、 一樓大廳、210 室、212 室、112 室整理及活化計畫，目前以 112 演

講廳優先進行設計規劃。設計及工程經費已獲教務處及生農院補助，

經費將保留到明年度執行。 

三、 一樓大廳已完成初步估價，將包含活動休憩空間、電子布告及系所人

員簡介，也會與 1樓生化科技系老師共同協調後續規畫，總工程費用

約近 100 萬元，會盡可能向校方爭取經費，若有不足再向系友會請求

支援。 

四、 考種館外牆漏水等老舊房舍的問題目前希望能在 100 萬元以內完

成，正在規劃。 

五、 農藝系館電梯增設案，雖已獲教育部補助，但自籌款金額太大，且目

前仍不具急迫性，本案暫緩進行。 

六、 農藝館大門玄關系辦外的冷氣排熱片及排水管，將在一樓大廳規畫時

一併考量。 

決 議： 

一、 同意由系友捐款撥 650,000 元到系務專用款，用以支付系館 112 教室

整修工程及生統室電力工程追加部分的農藝系自籌款。 

二、 112 教室完工後，大廳改善優先進行。 



三、 其餘工程待更詳細估價出來再行討論撥款。 

 

案由二：系友會永續獎學金辦法修正案，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武光東教授捐贈之永續獎學金已補足達 1,000,000 元，以其孳息頒發

之獎學金原劃分為「武光東教授獎學金(30,000 元)」及「系友會獎

學金(10,000 元)」兩個項目，是否需要調整？ 

二、 本會永續獎學金今年新增「張魯智教授獎學金」一項(已於去年修訂

通過條文)。 

三、 本會各永續獎學金額度及申請資格是否需做調整，例如針對本系弱勢

生之獎勵等。。 

決 議： 

一、 清查系友會永續獎學金本金現有約 9,300,000 元，每年孳息可達

370,000 元。因此調整「武光東教授獎學金」為 40,000 元，「系友會

獎學金」維持 10,000 元。 

二、 因本週農藝系務會議建議暫時不需調整永續獎學金申請資格，本會依

其建議，其餘獎學金項目內容暫不更動。 

三、 建議農藝系可提供謝卡供獎學金受獎同學撰寫，頒贈儀式時可同時贈

予捐贈者表達感謝之意。 

四、 「國立臺灣大學農藝學系系友會永續獎學金辦法」條文變更將送農藝

系務會議、校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。 

 

案由三：下屆理監事會改選是否辦理通訊投票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依據「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」第 35 條，人民團體理事、監事之選



舉，得於章程訂定採用通訊選舉。前項通訊選舉辦法應提經理事會議

通過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後行之。 

二、 本會於民國 103 年第二屆理監事選舉採用通訊投票。 

決 議： 

一、 109 年理監事會改選採通訊投票。 

二、 下次理監事會須提出下屆理監事候選人名單、合格會員名冊。 

 

十、臨時動議： 

農藝系將於 11 月 15 日辦理「作物科學導論」校外參訪活動，預計參

觀茶改場及北部其他場所，擬邀請系友一同參加。詳細參加辦法待與農藝

系確認後再行發出通知。  

十一、散 會：11:30。 



附件一、「國立臺灣大學農藝學系系友會永續獎學金辦法」條文修正對照 

原條文 
修訂條文 

(標註紅色字體為新增或修正條文) 

ㄧ、宗旨：國立臺灣大學農藝學系系友

會為回饋母系，並鼓勵學弟妹投入農業

之創新與服務，特設置此獎學金。 

二、永續辦法：特由系友會捐助設置「農

藝系系友會永續獎學金」，捐款將作為

本金存入本校永續基金專戶，以每年提

撥之孳息予本校農藝系作為獎學金發

放，本金永不動用。 

三、獎助對象：國立臺灣大學農藝學系

大學部及研究所在學同學。 

四、獎助名額、金額與申請資格：由系

友會捐給台灣大學永續發展基金專戶

900 萬元，本會每年將可有 4%孳息，即

36 萬元整，作為獎學金發放。詳細說

明如下： 

獎學金名稱 總金額 

(元) 

名

額 

頒發金額

(元/名) 

1 系友會獎學金 

(102 年開始頒

發) 

10,000 1 10,000 

申請資格: 頒發給大四應屆畢業生成績優良者

一名，由農藝系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查後認定

頒贈。 

2 陳成教授獎學金 

(104 年開始頒

發) 

40,000 8 5,000 

申請資格： 

1.限農藝系同學，由個人提出申請。 

2.必須實際參加農場實習，包括政府各農業單

位、私人農場並以有機栽培實習優先。 

3.提交實習報告，及實習單位推薦函。 

ㄧ、宗旨：國立臺灣大學農藝學系系友

會為回饋母系，並鼓勵學弟妹投入農業

之創新與服務，特設置此獎學金。 

二、永續辦法：特由系友會捐助設置「農

藝系系友會永續獎學金」，捐款將作為

本金存入本校永續基金專戶，以每年提

撥之孳息予本校農藝系作為獎學金發

放，本金永不動用。 

三、獎助對象：國立臺灣大學農藝學系

大學部及研究所在學同學。 

四、獎助名額、金額與申請資格：由系

友會捐給台灣大學永續發展基金專戶

925 萬元，本會每年將可有 4%孳息，即

37 萬元整，作為獎學金發放。詳細說

明如下： 

獎學金名稱 總金額 

(元) 

名

額 

頒發金額

(元/名) 

1 系友會獎學金 

(102 年開始頒

發) 

10,000 1 10,000 

申請資格: 頒發給大四應屆畢業生成績優良者

一名，由農藝系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查後認定

頒贈。 

2 陳成教授獎學金 

(104 年開始頒

發) 

40,000 8 5,000 

申請資格： 

1.限農藝系同學，由個人提出申請。 

2.必須實際參加農場實習，包括政府各農業單

位、私人農場並以有機栽培實習優先。 

3.提交實習報告，及實習單位推薦函。 



3 武光東教授獎學

金 

(102 年開始頒

發) 

30,000 1 30,000 

申請資格： 

1.由農藝系學生個人或團隊提出申請，團隊申請

者至少 3 人(含)以上，可包含外系同學，但不得

超過總人數 1/3。 

2.提出能獲得此獎學金的理由與方式，不限型

式，例如：參加校外農業服務、農業推廣、提出

解決農業問題的方法、建構農業未來發展藍圖、

參加農業有關競賽活動等。如果參加農業有關競

賽活動並獲獎者，將優先考慮。 

4 何閨綺女士獎學

金 

(1960 林柏孫系

友捐贈) 

(107 年開始頒

發) 

40,000 2-4 10,000~ 

20,000 

申請資格：鼓勵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生，參加國外

學術會議、國外學術交流、國外短期進修、交換

學生等。前往亞洲者 1萬元，其他地區 2 萬元。 

5 李信普先生獎學

金 

(1973 李效宇系

友捐贈) 

(107 年開始頒

發) 

40,000 1-4 10,000~ 

40,000 

申請資格：鼓勵農藝系大學部 3-4 年級學生進入

本系研究室，附上相關研究成果，並經由本系老

師推薦。 

6 廖杜奬學金 

(1974 廖雲英系

友捐贈) 

(107 年開始頒

發) 

80,000 1-4 10,000~ 

80,000 

申請資格：農藝系學生。 

1.參與農村服務，深入暸解農村現實問題。譬

如：資金不足，產銷失調，環境汚染，土地流失，

人口流失等。 

2.參與本系(或跨系、院、校)的團隊，研發解決

農村問題的因應之道。如：小額互助式農業(及

相關工商業)貸款，協調合作式產銷等。 

3.參與研究團隊，探索氣候變遷的因應之道，研

發綠色永續農業(及相關工商業)，推廣食農教育

3 武光東教授獎學

金 

(102 年開始頒

發) 

40,000 1 30,000 

申請資格： 

1.由農藝系學生個人或團隊提出申請，團隊申請

者至少 3 人(含)以上，可包含外系同學，但不得

超過總人數 1/3。 

2.提出能獲得此獎學金的理由與方式，不限型

式，例如：參加校外農業服務、農業推廣、提出

解決農業問題的方法、建構農業未來發展藍圖、

參加農業有關競賽活動等。如果參加農業有關競

賽活動並獲獎者，將優先考慮。 

4 何閨綺女士獎學

金 

(1960 林柏孫系

友捐贈) 

(107 年開始頒

發) 

40,000 2-4 10,000~ 

20,000 

申請資格：鼓勵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生，參加國外

學術會議、國外學術交流、國外短期進修、交換

學生等。前往亞洲者 1 萬元，其他地區 2 萬元。 

5 李信普先生獎學

金 

(1973 李效宇系

友捐贈) 

(107 年開始頒

發) 

40,000 1-4 10,000~ 

40,000 

申請資格：鼓勵農藝系大學部 3-4 年級學生進入

本系研究室，附上相關研究成果，並經由本系老

師推薦。 

6 廖杜奬學金 

(1974 廖雲英系

友捐贈) 

(107 年開始頒

發) 

80,000 1-4 10,000~ 

80,000 

申請資格：農藝系學生。 

1.參與農村服務，深入暸解農村現實問題。譬

如：資金不足，產銷失調，環境汚染，土地流失，

人口流失等。 

2.參與本系(或跨系、院、校)的團隊，研發解決

農村問題的因應之道。如：小額互助式農業(及

相關工商業)貸款，協調合作式產銷等。 

3.參與研究團隊，探索氣候變遷的因應之道，研

發綠色永續農業(及相關工商業)，推廣食農教育



等。 

4.附上相關資料及團隊指導老師推薦。 

7 黃懿秦教授獎學

金 

(林貞系友捐贈) 

(108 年開始頒

發) 

40,000 2-4 大學生

10,000 

研究生

20,000 

申請資格：臺大農藝系學生，由農藝系育種組老

師推薦並決定名額分配。 

8 葉蕙暨 1979 級

獎學金 

(1979 級系友捐

贈) 

(108 年開始頒

發) 

40,000 4 10,000 

申請資格：臺大農藝系學生，對農業有熱忱且實

際參與相關活動者，檢附證明資料。 

9 張魯智教授獎學

金 

(1973 李效宇系

友捐贈) 

(109 年開始頒

發) 

40,000 2-4 大學生

10,000 

研究生

20,000 

申請資格：臺大農藝系學生，由農藝系生物統計

組老師推薦並決定名額分配。 

 合計 360,000 22-34 名 

註：日後仍可繼續增加捐款，以 100 萬元為單位，每

增加一單位，孳息可增加 4 萬元，需由理監事會議重

新修定給獎名額與金額。 

五、獎金由學校直接支付給得獎同學，

得視情況由農藝系獎助學金審查委員

會調整名額與金額。 

六、申請時間：奬學金每年 10-11 月開

放申請，確定時間由系辦公室公告。 

七、申請手續及審查：申請人應於規定

時間內，填具申請書（向系辦公室領取）

一份，連同學校歷年成績單，繳至系

等。 

4.附上相關資料及團隊指導老師推薦。 

7 黃懿秦教授獎學

金 

(林貞系友捐贈) 

(108 年開始頒

發) 

40,000 2-4 大學生

10,000 

研究生

20,000 

申請資格：臺大農藝系學生，由農藝系育種組老

師推薦並決定名額分配。 

8 葉蕙暨 1979 級

獎學金 

(1979 級系友捐

贈) 

(108 年開始頒

發) 

40,000 4 10,000 

申請資格：臺大農藝系學生，對農業有熱忱且實

際參與相關活動者，檢附證明資料。 

9 張魯智教授獎學

金 

(1973 李效宇系

友捐贈) 

(109 年開始頒

發) 

40,000 2-4 大學生

10,000 

研究生

20,000 

申請資格：臺大農藝系學生，由農藝系生物統計

組老師推薦並決定名額分配。 

 合計 370,000 22-34 名 

註：日後仍可繼續增加捐款，以 100 萬元為單位，每

增加一單位，孳息可增加 4 萬元，需由理監事會議重

新修定給獎名額與金額。 

五、獎金由學校直接支付給得獎同學，

得視情況由農藝系獎助學金審查委員

會調整名額與金額。 

六、申請時間：奬學金每年 10-11 月開

放申請，確定時間由系辦公室公告。 

七、申請手續及審查：申請人應於規定

時間內，填具申請書（向系辦公室領取）

一份，連同學校歷年成績單，繳至系



辦，彙送農藝系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

核，審查得包括面試。 

八、系友會得邀請獲獎者於每年系友會

年會中口頭或書面報告。 

九、獎學金核發金額如有餘款，移至下

年度(同一獎項)開放申請。 

十、本辦法經本會理監事會議通過，提

報台大農藝系系務會議及台大行政會

議通過後，自發布日施行。 

辦，彙送農藝系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

核，審查得包括面試。 

八、系友會得邀請獲獎者於每年系友會

年會中口頭或書面報告。 

九、獎學金核發金額如有餘款，移至下

年度(同一獎項)開放申請。 

十、本辦法經本會理監事會議通過，提

報台大農藝系系務會議及台大行政會

議通過後，自發布日施行。 

 



 


